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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宏达股份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331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08—055 
 

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四川宏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投资标的名称：四川宏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

●投资金额和比例（占投资标的总股本的比例）：418万元，比例11% 

●投资期限：2007 年 8 月 21 日至 2057 年 8 月 20 日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
●投资标的——四川宏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风险。 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四川宏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（简称宏金建材）是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（简

称宏达股份或本公司）与自然人詹金华先生于2007年8月21日设立的合资经营公

司。合资公司注册资本3800万元人民币，其中：自然人詹金华先生出资2280万元

人民币，占宏金建材注册资本的60%；宏达股份出资1520万元人民币，占宏金建

材注册资本的40%。合资公司生产经营范围是：生产建筑材料；商品批发与零售。 

本公司于2008 年8月26日与自然人詹金华先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，詹金华

先生将其持有的宏金建材11%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，股权转让完毕后本公司持有

宏金建材51%的股权，詹金华先生持有宏金建材49%的股权。宏金建材成为宏达

股份控股子公司。 

此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情况： 

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08年8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本次董

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刘沧龙生先生主持，经全体董事表决，9 名董事赞成，0 名董

事反对，0 名董事弃权，表决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受让詹金华所持四川宏金新型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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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有限公司11%股权的议案》。 

决定以现金418万元受让詹金华先生持有宏金建材11%的股权，授权公司经

营层负责本次股权受让相关事宜。 

3、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： 

此次股权受让事项，须经双方股东代表共同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和《四川

宏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》后，报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公司工商变

更。 

二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与本公司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的是自然人詹金华先生。本公司与詹金华先

生是宏金建材的股东，詹金华先生持有宏金建材60%的股权。 

詹金华先生(自然人)，男，46岁，曾担任国营四川省大为石膏矿矿长、四川

大为金山石膏矿矿长、四川省大为金山石膏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

理、四川宏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。 

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此次投资是受让自然人詹金华先生持有的宏金建材11%的股权。宏金建材是

宏达股份与詹金华共同投资设立的合资公司，成立于2007年8月21日，住所：成

都市武侯区机头镇双星大道西二路，法定代表人：詹金华，注册资本：3800万

元人民币，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经营范围：生产建筑材料；商品批发与零

售。营业期限：50年。 

宏金建材截止2008年6月30日，资产总额为6800.76万元，净资产额为2669.56

万元。天健华证中洲（北京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对宏金建材进行了

审计并出具了《审计报告》（天健华证中洲深圳分所（2008）NZ字第078号），

截止2008年6月30日，宏金建材每股净资产为0.7元。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人民币

1.00元，系根据审计结果协商确定。 

此次受让后本公司将持有宏金建材51%的股权、自然人詹金华先生持有宏金

建材49%，各方享有相应的权益，承担相应的义务。 

四、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公司（甲方）与詹金华（乙方）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的主要内容包括： 

1、转让标的 



 3

1.1  本协议的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宏金公司 418.00 万元股权，占宏金公

司注册资本的 11.00%（以下简称“目标股权”）。 

1.2  本次转让完成后，甲方仍持有宏金公司 1862.00 万元股权，占宏金公

司注册资本的 49%，乙方将持有宏金公司 1938.00 万元股权，占宏金公司注册资

本的 51.00%。 

1.3  本次转让完成后，乙方将成为宏金公司的控股股东。 

2、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 

2.1  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格以经天健华证中洲（北京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

司深圳分所审计的宏金公司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的每股净资产为基础，经双方协

商并一致同意，每元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.00 元，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款共计

人民币 418.00 万元。 

2.2  本协议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应将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。 

3、工商变更 

宏金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，甲方应给予积极配合。 

五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此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全部为本公司的自有资金； 

2、此次对外投资涉及的金额较小，不会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

产生较大的影响； 

3、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宏金建材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因此此次投

资行为改变了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 

六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

1、四川宏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风险。 

2、此次投资行为不存在可能未获有关机构批准的风险。 

3、针对上述风险，宏达股份将通过其董事会对宏金建材进行决策及具体业

务的监管，并向该公司派驻相关管理人员，同时将每年对其进行不定期内部审计，

以进一步降低其经营管理风险。 

七、涉及关联交易 

此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八、备查文件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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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 

2、《审计报告》 

3、《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08年8月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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